
臺灣首例非洲豬瘟防疫紀實—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防疫大事紀
撰文｜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游曜亘、廖鴻仁、彭明興、林志憲

前言

114年10月中旬，農業部動植物防

疫檢疫署（下稱防檢署）透過「死亡

畜禽化製流向查核管制系統」的異常警

示，察覺臺中市某養豬場（下稱案例

場）豬隻死亡數量異常，隨即通知臺中

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前往訪視與採樣，檢

體並送往農業部獸醫研究所（下稱獸

醫所）檢驗，驗出為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病毒核酸陽性。面

對此疑似感染案例，農業部隨即拉高警

戒，立即依據《災害防救法》訂定之

「動植物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啟動

應變機制，預防性撲殺案例場所有豬

隻，並由行政院層級之「非洲豬瘟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下稱應變中心）每日

行政院卓榮泰院長主持第38次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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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首例非洲豬瘟防疫紀實—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防疫大事紀

召開會議，整合所有資源，全力投入疫

病防控。高強度防疫應變措施自114年

10月22日至11月6日止，歷經「確認疫

情、啟動控制」、「分級查訪、行動管

理」及「擴大抽檢、清零鞏固」3大階

段，透過中央與地方密切合作，最終有

效控制疫情，達成非洲豬瘟清零之防疫

目標。

第一階段

確認疫情、啟動控制

（10/22至10/26）
第一階段防疫措施聚焦於確認與

控制疫情，114年10月22日凌晨3時，防

疫人員立即在案例場預防性撲殺豬隻，

並迅速劃定3公里半徑管制區。同日上

午，防檢署緊急召開專家會議，徵詢專

家對於案例場控管及疫情調查之專業建

議，隨後由農業部陳駿季部長召開應變

中心會議，決定在臺中市成立「中央前

化製數量異常警戒標準表

死亡豬隻

統計期間
牧場規模 化製量異常通報標準 緊急防疫期間修正異常通報標準

每日

所有牧場 死亡豬隻≧60頭 死亡豬隻≧50頭

199頭以下 中豬加大豬死亡數量≧ 5％在養頭數 中豬加大豬死亡數量≧ 3％在養頭數

200頭至499頭 中豬加大豬死亡數量≧ 3％在養頭數 中豬加大豬死亡數量≧ 2％在養頭數

500頭以上 中豬加大豬死亡數量≧ 2％在養頭數 中豬加大豬死亡數量≧ 2％在養頭數

累計前7日 所有牧場 中豬加大豬死亡總量≧200頭 中豬加大豬死亡總量≧100頭

進應變所」，指派農業部杜文珍常務次

長駐地指揮，掌握案例場及轄內養豬

場最新狀況。中央也同時宣布全國禁止

廚餘養豬及豬隻禁運禁宰5日之重大政

策，並要求全國肉品市場與屠宰場進行

全面清潔消毒。

隨著獸醫所於10月25日分離出非

洲豬瘟病毒，防檢署向世界動物衛生組

織通報我國首例非洲豬瘟案例。於此同

時，中央與地方防疫團隊持續強化防疫

工作，並即時向行政院與立法院報告進

度，應變中心另同步要求各部會強化邊

境檢疫與查緝措施。因應緊急防疫，應

變中心要求全國化製場當日登錄化製三

聯單，並調降化製數量異常警戒門檻

（如上表），且派員每日專人監看「死

亡畜禽化製流向查核管制系統」，一旦

發現化製數量異常時，即時通報地方防

疫機關進行養豬場回溯訪視，涉及疑似

疫病死亡的豬隻，均須採樣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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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中心另責成臺中市政府展開案

例場疫情調查，針對案例場相關運輸車輛

（運豬車及化製車）軌跡匡列關聯場，並

進行追蹤訪視、採樣及送檢，檢驗結果均

為陰性。中央與地方合作在短時間內完成

全國養豬場第一階段訪視工作，防檢署各

分署並進行全國53場豬隻屠宰場環境採

樣監測，以掌握病毒在周邊場域之殘存情

形，所幸屠宰場全面採樣結果亦均為陰

性。

第二階段

分級查訪、行動管理

（10/27至10/31）
第二階段措施要求各地方防疫機關

將轄區養豬場分級，篩選出相對高風險豬

場，展開全國第二輪養豬場訪視，且匡列

為相對高風險豬場應加強訪視與採檢。另

針對養豬產業鏈相關車輛加強清潔消毒，

以及二次全國豬隻屠宰場與肉品市場同步

消毒作業，並成立中央疫情調查小組，協

助臺中市政府調查疫情，以釐清病毒可能

來源及流向，疫調結論為「疫情可能來自

未落實蒸煮之廚餘」。

相關單位逐步擴大採樣量能及消毒

計畫，包括關聯場全面清消監測，查核

化製車自主清消、卸料區清點及場內車

輛清消，並且執行次一層關聯養豬場、

肉品市場、屠宰場及化製場之清消與採

樣，檢驗結果均為陰性。

因案例場環境採樣持續有非洲豬瘟

病毒核酸陽性反應，指揮中心協請國防

部調派國軍80名及化學兵35名協助案

例場深度清消，跨部會合作達到最高效

能。同時關聯場域及車輛順利完成清

消，全國第三輪養豬場健康訪視亦如期

完成，確保疫情未擴散至其他場域。

為解決廚餘去化問題，環境部另成

立「中央前進協調所」，跨部會討論廚

餘清運及後續去化工作，另為避免廚餘

掩埋場遭野豬入侵，農業部林業及自然

保育署分析野豬分布與各縣市廚餘掩埋

場之空間重疊度，列出周邊野豬族群密

度較高之22座廚餘掩埋場，優先設置紅

外線自動照相裝置調查野豬出沒情形，

並請環境部要求各縣市政府優先設置電

子或永久性圍籬以防範野豬進入，後續

由環境部會同農業部及地方單位辦理聯

合檢查，以確認全國共55座廚餘掩埋場

圍籬設置是否符合生物安全規定。

為因應全國禁運禁宰期間對農民

生計的影響，政府規劃產業補助支持措

施，包括針對廚餘養豬場的飼料差額及

廚餘清運油資補助，並推出針對一級生

產鏈從業人員與業者之輔導補助。

第三階段

擴大抽檢、清零鞏固

（11/1至11/6）
第三階段應變中心聚焦於強化生物

安全與復原監測，以確保病毒未外擴至

養豬場及周邊場域。應變中心要求所有

養豬場落實生物安全，並請防檢署重新

檢視養豬場生物安全宣導資料，提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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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轉知豬農落實辦理。

此外，應變中心要求執行化製場

高強度採樣與監測，由地方防疫機關每

日派員於化製車逐車採樣5頭斃死豬隻

檢體，倘發現疑似非洲豬瘟病變表徵，

則一律採檢送驗。並請各縣市政府訪視

山區小型飼養場及圈養山豬（含混種）

養豬場，並於每日應變中心會議回報訪

視情形。

此時疫情進入穩定控制階段，除

案例場外，全國活豬共採檢3,915件、

化製場死豬共採檢1,652件均為陰性，

顯示疫情並無擴散之跡象，達成防疫工

作目標，應變中心遂於11月6日中午開

放活豬運載，及於11月7日凌晨零時恢

復豬隻拍賣與屠宰，惟仍持續禁止廚餘

養豬措施。環境部開發廚餘養豬場裝設

廚餘蒸煮智慧物聯網（AIoT），及於

廚餘車加裝GPS設備，應變中心要求於

符合「落實查核、即時監控、法令完

備」3大條件時重新開放廚餘養豬。

非洲豬瘟撲滅及解禁後，整體防

疫作為仍持續強化邊境防堵、維持國內

防疫措施及後市場稽查與宣導，鞏固得

來不易的防疫成果。

成果與展望

歷經連續19日密集防疫工作，中央

與地方協同動員，共召開15次應變中心

會議，歷程大事紀彙整如附錄。防疫應

變期間完成三輪全國養豬場超過15,000

場次訪視，肉品市場與屠宰場159場次清

消、查核化製車輛自主清消593車次、

化製卸料區清點及場內車輛清消共987車

次，展現高強度防疫作為與成果。

臺中案例場經數次清消與監測後，

已於11月21日採檢呈現全面陰性，疫情

成功控制於單一場域內。中央與地方在

短時間內完成高強度、跨領域、跨部會

協調合作，展現出我國在面對這場突如

其來疫情衝擊時所具備之高度執行力與

產業韌性。

回顧此段歷程，從化製異常通報、

發現首件案例、緊急防疫與邊境查緝作

為，至連續數週的訪視、清消與採檢，

誠摯感謝相關中央部會與各縣市政府防

疫人員全力投入防疫工作，並感謝獸醫

所及全國6家初篩實驗室動員人力配合檢

驗。這場疫情不僅是對我國動物防疫制

度的壓力測試，更是一場讓世界各國看

見臺灣防疫能量的實戰演練。未來，隨

著強化生物安全措施、跨部門協作機制

與豬隻疫病監測體系，我國的動物疫病

防線將更加穩固，成為畜牧產業最牢靠

的安全保障。

達成清零鞏固目標，應變中心宣布恢復豬隻運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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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114年10–11月大事紀

階段 日期 星期 大事記要

10/15 三

•   臺中某畜牧場豬隻死亡頭數超過警戒值，「死亡畜禽化製流向管制系統」發出化製

量異常通報，防檢署通知養豬場所在地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臺中動保處）追蹤

處理，執行實地訪查、診斷及採樣

10/20 一 •  案發畜牧場種公豬死亡，臺中動保處前往訪視採樣

10/21 二

•  11：44檢體送達獸醫所

•   18：06農業部接獲獸醫所通報檢驗出非洲豬瘟核酸陽性，隨即召開緊急應變措施會

議

•  19：30防檢署通知臺中動保處，對疑似案例場實施移動管制

第
一
階
段
防
疫
措
施

:
確
認
疫
情
、
啟
動
控
制

10/22 三

•   預防性撲殺案例場內豬隻195頭，全面清潔消毒，且案例場周邊半徑3公里設為管制

區，執行案例場移動管制及疫調

•   召開專家會議討論疫情管控策略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35次會議

•   成立中央前進應變所，處理臺中地區疫情

•   農業部公告全國禁止使用廚餘養豬、全國豬隻禁運禁宰5日

•   進行全國肉品市場及運輸車輛清洗消毒

•   防檢署各分署督導全國53家豬隻屠宰場（含肉品市場）每日落實執行場區擴大消

毒，並與農科院規劃執行環境PCR 採樣檢測

10/23 四
•   農業部赴行政院院會報告「疑似非洲豬瘟案例處置及後續防疫作為」

•   農業部赴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報告「非洲豬瘟防檢疫後續防疫精進作為」

10/24 五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36次會議

•   請彰化縣、雲林縣政府於禁運禁宰期間加強關聯屠宰場清消

•   請臺中市政府在每日晚間將疫調資料提供給中央前進應變所

•   防檢署調降化製系統異常預警門檻，請各縣市政府每日檢視化製單

10/25 六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37次會議

•   防檢署函送「豬場清洗消毒措施指引」、「飼料車清潔消毒措施指引」、「化製原

料運輸車場外清潔消毒強化作為」、「動物運輸車輛及裝載箱籠清洗消毒措施」，

並請各縣市政府、縣市動物防疫機關依據指引落實清潔消毒工作，並轉知所屬相關

業者配合辦理

10/25 六
•   獸醫所於案例場檢體分離出非洲豬瘟病毒，防檢署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

通報發生首例非洲豬瘟案例

10/26 日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38次會議，由行政院卓榮泰院長 （召集人）主持，並

裁示「禁運、禁宰以及禁用廚餘養豬政策」延長10日

•   防檢署函送「肉品市場及屠宰場進出車輛與場區消毒作業指引」，請各縣市政府、

豬隻屠宰場，依據指引落實清潔消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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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日期 星期 大事記要

10/26 日

•   國養豬場完成第一輪訪視

•   臺中市政府完成案例場人員疫調

•   農科院進行案例場環境監測，呈現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採樣15處，於電擊撲殺

區及種公豬區計2處呈現陽性）

•   防檢署各分署執行屠宰場區環境採檢，完成53家屠宰場採樣檢驗，均為陰性

第
二
階
段
防
疫
措
施
：
分
級
查
訪
、
行
動
管
理

10/27 一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39次會議

•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推動第二階段防疫精進措施：「第二輪養豬場分級訪視」、「查

核化製車自主清消、化製場卸料區清點與場內車輛清消」及「加強肉品市場、屠宰

場清消」

•   請臺中市政府於10/27下午3時函送「非洲豬瘟案例場疫情調查書面報告」初稿，並

於10/28下午5時函送完整疫情調查報告

•   防檢署發布「非洲豬瘟通報獎勵要點」，畜牧場通報非洲豬瘟可疑病例，可獲獎勵

金5,000元

•   15：57農業部接獲臺中市政府函送「非洲豬瘟案例場疫情調查書面報告」初稿

10/28 二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40次會議。

•   防檢署彙整完成全國各縣市地方防疫機關物資、設備等需求。

•   第1次全國豬隻屠宰場、肉品市場擴大消毒日。

•   17：44農業部接獲臺中市政府函送「非洲豬瘟案例場完整疫情調查報告」（595頁）

10/29 三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41次會議

•   防檢署函送次一層關聯場名單予縣市政府，並請各縣市政府辦理關聯場現場訪視及

採樣工作

•   非洲豬瘟中央前進應變所成立疫調專家團隊，協助臺中市政府釐清疫調報告中亟需

確認之疑點

•   農業部林保署函請各地方政府應於廚餘掩埋區域設置野豬阻絕設施

10/30 四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42次會議

•   防檢署召開「擴大執行肉品市場、屠宰場、化製場及化製車清潔消毒作業行前會

議」

•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協調國防部調派國軍及化學兵，協助案例場清消

•   環境部宣布成立「非洲豬瘟廚餘去化中央前進協調所」，協助各縣市政府執行廚餘

清運及後續去化工作

•   獸醫所進行案例場環境監測，呈現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採樣27處，於保育舍牆

面、飲水器計2處呈現陽性）

10/31 五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43次會議

•   完成案例場次一層關聯場（養豬場、肉品市場、屠宰場、化製場）之清潔消毒及監

測工作

•   第2次全國豬隻屠宰場、肉品市場擴大消毒日

•   完成全國養豬場第二輪健康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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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日期 星期 大事記要

10/31 五

•   國防部化學兵協助並完成案例場清潔消毒

•   獸醫研究所進行案例場環境監測，呈現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採樣36處，於大門

口、冰箱內部及廚餘車踏板計3處呈現陽性）

第
三
階
段
防
疫
措
施
：
擴
大
抽
檢
、
清
零
鞏
固

11/1 六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44次會議

•   防檢署函送生物安全宣導資料予各縣市政府及相關產業團體

•   推動化製場擴大採樣及監測政策，由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每日派員於進場化製車逐

車隨機採樣5頭斃死豬隻檢體

11/2 日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45次會議

•   防檢署函請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提供化製系統中有關養豬場豬隻死亡數據研析報

告，並盤點轄內豬隻飼養場所場數

11/3 一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46次會議

•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公布中央疫情調查報告

11/4 二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47次會議

•   農業部函請防檢署各分署，轉知屠宰場於11月5日擴大清潔消毒日完成自有屠體運

輸車輛清洗消毒工作

•   農業部函請經濟部督導轄管豬肉攤商於11月6日前完成加強清潔消毒作業

11/5 三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48次會議

•   請環境部預先規劃解禁後聯合稽查廚餘養豬場蒸煮設施之辦理方式，及於廚餘去化

中央前進協調所會議中討論，並於1週內完成規劃

11/6 四

•   12：00開放活豬運載。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49次會議。

•   非洲豬瘟中央前進應變所已完成階段性任務，自即日起撤除。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會

議改為每週開會1次。

•   完成全國養豬場第3輪健康訪視。

•   獸醫所進行案例場環境監測，呈現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採樣52處，於肥育舍地

面、豬場大門口地面、冰箱內部計3處呈現陽性）。

後
續
工
作

11/7 五 •   凌晨0時開放豬隻拍賣、屠宰及屠體運輸，並維持禁止廚餘養豬措施

11/14 五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50次會議

•   調整現行監測內容，原先化製場每日每輛化製車斃死豬之採樣，改為發現異常或出

血症狀之斃死豬隻始進行採樣

11/21 五

•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51次會議

•   獸醫所進行案例場環境監測，呈現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陰性（採樣52處，皆呈現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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